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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

签署经第二次修订和重述的购股权协议之延期协议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德军和陈

小英、股东上海德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殷投资”）的通知：德殷投资、陈德军、

陈小英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网络”）签署了《经第二次修订

和重述的购股权协议之延期协议二》（以下简称“《购股权延期协议二》”）。

2、根据《购股权延期协议二》约定，阿里网络有权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至 2028 年 12 月 27 日

（含当日）期间（“行权期”）向德殷投资和陈德军、陈小英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购买：(1)上海德

润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二”）100%的股权或德润二届时持有的 4.9%的上市公司

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以及(2)上海恭之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恭之润”）100%的股权或恭之润届时持有的 16.1%的上市公司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

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

3、《购股权延期协议二》项下的股权/股份转让尚未发生且未来阿里网络是否行权、拟行权

的比例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购股权延期协议二》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内部治理和规范运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如阿里网络根据《购股权延期协议二》的约定进一步行使购股权并完成相应股权/股份转

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能会发生变更。

5、本次公司股东签署《购股权延期协议二》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及相关方将按照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购股权延期协议二》签署事项

1、签署《购股权延期协议二》的背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德殷投资、陈德军、陈小英及阿里网络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签署了《经第二次修订和重述的

购股权协议》（以下简称“新《购股权协议》”）。根据新《购股权协议》约定，阿里网络有权

自新《购股权协议》生效之日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含当日）期间向德殷投资和陈德军、陈小英

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购买：（1）德润二 100%的股权或德润二届时持有的 4.9%的上市公司股份（在

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以及（2）恭之润 100%的股权或恭之润届时持有的

16.1%的上市公司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新《购股权协议》的主要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股

权转让暨权益变动、签署经第二次修订和重述的购股权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7）。

基于上述新《购股权协议》约定的原行权期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到期，德殷投资、陈德军、

陈小英及阿里网络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签署了《经第二次修订和重述的购股权协议之延期协议》

（以下简称“《购股权延期协议》”），将上述行权期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27 日（含当日）。《购

股权延期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经第二次修订和重述的购股权协议之延期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8）。

基于上述《购股权延期协议》约定的原行权期于 2025 年 12 月 27 日即将到期，以及行权价格

需要按照公司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的现金分红进行除息调整，德殷投资、陈德军、陈小英及阿

里网络一致同意对《购股权延期协议》进行修订，并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签署日”）签署了

《购股权延期协议二》。

2、《购股权延期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购股权延期协议二》由德殷投资、陈德军、陈小英及阿里网络共同签署。

（1）行权期

各方同意，阿里网络有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至 2028 年 12 月 27 日（含当日）期间向德殷投资

和陈德军、陈小英发出书面通知要求购买：（1）德润二 100%的股权或德润二届时持有的 4.9%的

上市公司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以及（2）恭之润 100%的股权或

恭之润届时持有的 16.1%的上市公司股份（在符合适用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视情况而定）（“购

股权”，德润二 100%的股权及恭之润 100%的股权合称“《购股权延期协议二》标的股权”；德润

二和恭之润合称“标的公司”）。

（2）行权价格



（a）受限于下述（b）、（c）项的调整，（i）若阿里网络或其指定第三方行使购股权购买

德润二 100%股权和恭之润 100%股权，购股权的总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5,276,261,751.915 元（“股

权总行权价格”）：其中德润二 100%股权的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1,231,127,739.378 元，恭之润 100%

股权的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4,045,134,012.537 元。若阿里网络或其指定第三方分批行使购股权的，

每次行权价格应按照拟购买的标的公司股权占《购股权延期协议二》标的股权的比例计算。（ii）

若阿里网络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行使购股权直接购买上市公司股份，购股权的总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5,276,261,751.915 元（“股份总行权价格”），折合每股价格人民币 16.413 元。若阿里网络或

其指定第三方分批行使购股权的，每次行权价格应按照拟购买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乘以每股价格

计算。

（b）签署日后，若上市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股利分配，标的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对应的

股利分配归德润二及恭之润所有。签署日后，若上市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股利分配，在阿里网络

直接购买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下，则行权价格应扣除自签署日至阿里网络直接购买上市公司股份

的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期间拟购买的上市公司股份对应的已发放的现金股利金额，并且相关各

方应确保行权遵守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的有关规定。自签署日起，未经阿里网络

事先书面同意，德殷投资及陈德军、陈小英应确保标的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或将从

上市公司获得的任何股利分配以任何形式提供给陈德军、陈小英或其控制的主体使用。自签署日

起，若阿里网络同意标的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或标的公司将从上市公司获得的任何股利

分配以任何形式提供给陈德军、陈小英或其控制的主体使用，在阿里网络行使购买权购买德润二

或恭之润股权的情况下，则行权价格应扣除拟购买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已向标的公司股东发放

的利润分配金额或标的公司将从上市公司获得的股利分配提供给陈德军、陈小英或其控制的主体

使用的金额。

（c）若上市公司进行任何股票形式的股利分配，则上述第（a）项中约定的股权总行权价格

和股份总行权价格均保持不变。若阿里网络或其指定第三方分批行使购股权的，每次行权价格应

按照拟购买的标的公司股权（或上市公司股份）占《购股权延期协议二》标的股权（或《购股权

延期协议二》标的股权对应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计算
1
。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购股权延期协议二》未对新《购股权协议》中的第（c）款进行修订，为了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此处予以一并披

露。



1、《购股权延期协议二》是基于《购股权延期协议》约定的原行权期于 2025 年 12 月 27 日

即将到期，德殷投资、陈德军、陈小英及阿里网络一致同意对《购股权延期协议》进行修订，《购

股权延期协议二》项下约定的股权/股份转让尚未发生且未来阿里网络是否行权、拟行权的比例尚

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购股权延期协议二》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也不会对公司的内部治理和规范运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如阿里网络根据《购股权延期协议二》的约定选择进一步行使购股权并完成相应股权/股

份转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能会发生变更。

三、风险提示

《购股权延期协议二》虽已经各方签署并生效，但未来阿里网络是否行权、拟行权的比例尚

存在不确定性，若阿里网络决定行使购股权，购股权涉及的股权/股份转让交易的完成仍以相关条

件获得满足或被豁免为前提，该等条件届时是否满足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

本次公司股东签署《购股权延期协议二》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及相关方将按照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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